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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参与

“给祖国母亲拜大年”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部署各高等学校党委：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战略部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传统节日活动之中，在春节期间营造欢乐喜庆、文明祥和、温馨和谐的节日氛围，掀起全民爱国热潮，中央文明办、教育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决定，于春节期间在网上开展“给祖国母亲拜大年”活动。请各地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结合实际组织动员学生积极参与，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0年1月15日至2月19日。 

　　二、活动目的 
　　在新中国成立第二个60年的开年，以“给祖国母亲拜大年”为主题，组织广大网民包括各级各类学校学生通过鞠躬、寄语等各种形式向祖国母亲拜大年，祝福伟大祖国、感恩祖国母亲，以凝聚爱国报国情，增强民族凝聚力，共创祖国美好未来。 

　　三、活动组织 
　　（一）预热期：1月15日至1月24日。组织开展春节系列征集活动，通过中国文明网、央视网等媒体，以图片和文字形式向学生征集春节吉祥物、春联、拜年短信、各地民俗，特别是如何“给祖国母亲拜大年”的好创意。 

　　（二）高潮期：1月25日至2月19日。以中国文明网、央视网为主体，推出“给祖国母亲拜大年”网上活动平台，鼓励包括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在内的广大网民通过鞠躬、寄语等形式向祖国母亲拜年，拜年网页的内容设计为：一拜壮美河山，二拜炎黄始祖，三拜历代英杰，四拜革命先烈，五拜英雄模范，六拜亿兆黎民。同时，继续开展“春节系列征集活动”，并将征集上来的吉祥物、春联、拜年短信、民俗活动以及拜年创意进行整理，挑选精华内容进行网上展示和手机传递。 

　　四、基本要求 
　　（一）各地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高度重视此次活动，因地制宜地做好宣传组织。要将此项活动纳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认真部署安排，体现出教育系统的特色。 

(二)各地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的活动组织情况、学生参与活动情况及反响请及时报我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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